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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福彩七乐彩
第2017058期 投注总额6017038元

基本号(● ) 特别号(★)

中奖号码: 06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

中奖注数

1注

9注

286注

679注

8256注

12662注

87640注

奖金

1284450元/注

20388元/注

1283元/注

200元/注

5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5月22日

05 09 12 21 23 24 28

福彩3D 第2017135期

浙江销售2880346元，返奖额1648237元。本信息若
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5月22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3274670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6569元

浙江中奖注数

1333

738

0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0 7 7

奖池累计98.8712万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
证数据为准。

2017年5月22日

福彩15选5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第2017135期 投注总额：581392元

03 05 08 13 15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
5个号全中
中任意4个号

中奖注数

0
429
9966

奖金

0元
358元/注
10元/注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基本号和生肖码全部按位相符

6位基本号按位相符

5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也相符

5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4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3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

符􀏐或1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

也相符

中奖注数

0

0

1

50

1026

17105

奖金

0元

0元/注

10000元/注

500 元/注

50 元/注

5 元/注

福彩 6+1

未中出奖金5795.2070万元滚入下期一等奖。本信息若有误
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5月22日

第2017058期 投注总额：651760元

基本号 生肖码

中奖号码:(排序） 7 2 2 9 2 7 牛

寻亲公告

该弃婴随身附出生日期纸条，现公告查找以上弃婴的亲生父母，自公告之日起60天内，请弃婴的亲生父母或其
他监护人持有关证明材料到市社会福利院认领，逾期未认领的我局将视为查找不到亲生父母的弃婴处理。

建德市民政局
2017年5月24日

某 女 童 ，
2015 年 11 月 22
日出生，2015 年
11 月 23 日，发现
被遗弃在建德市
新安江街道白沙
社区三合路国税

局宿舍 3 幢 1 单元 2-2 室门口。
该弃婴随身附出生日期纸条。

某男童，
2015 年 8 月 8
日出生，2015
年 8 月 10 日
晚十点，发现
被 遗 弃 在 建
德 市 新 安 江

街道白沙社区林村 47 号。该
弃婴随身附出生日期纸条。

某女童，
2015年8月28
日出生，2015
年 8 月 28 日，
发 现 被 遗 弃
在 建 德 市 大
同 镇 丰 畈 村

碧山自然村 86 号。该弃婴随
身附出生日期纸条。

某女婴，
2016 年6月6
日出生，2016
年 7 月 16 日
凌晨三点，发
现被遗弃在
建德市梅城

镇水门路92号。该弃婴随身
附出生日期纸条。

法院公告
2017年5月24日

登公告又有新招啦！

上平安浙江网（http://www.pazjw.gov.cn/）首页

右侧“浙江法院公告系统”注册账号吧！

您可以自助上传公告，还能通过支付宝缴公告

费！

审核通过的公告，刊登日期、版面位置都能一目

了然哦，赶紧动手试试吧！

（2016）浙01民终5111号
徐峰：上诉人姜路军与被上诉人金奕及原审被

告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6）浙01民终511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内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1414号

蓝伟俊、管小明：原告杭州至盛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诉讼须知及开
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
15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三楼第7号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5659号

徐秋珍：本院受理原告赵晨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102民初5659号案的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5508号

张维杰：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锐拓科技有限公司
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102 民初 5508 号案的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1155号

杭州星瑞皮革制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特斯林工贸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星瑞皮革制品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
（2016）浙0106民初11155号民事判决书。杭州星瑞皮
革制品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浙江特
斯林工贸有限公司货款164188元。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2481号

杭州中川建筑装饰有限公司、沈洪涛：本院受
理原告夏明汉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
要求你们共同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并负担律师

费。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09:
0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623 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6857号

洪荣华：本院受理马婧靓、陈祖才诉你房屋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6）浙 0106 民初 6857 号民事判决书：一、马婧
靓、陈祖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自愿代洪荣
华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分行
归还借款本金 950000 元及相关利息、罚息、费用[金
额以（2016）浙 0102 民初 3960 号民 事 判 决 为 准]；
二、洪荣华于杭州市西湖区城北商贸园 36 幢 2 单
元 502 室房屋抵押权注销之日协助马婧靓、陈祖
才将上述房屋的所有权变更登记至马婧靓、陈祖
才名下；三、驳回马婧靓、陈祖才的其他诉讼请
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5462号

薛长勇、林丽娟：本院受理曾瑞良、陈爱珠诉你
们与浙江绿城房屋置换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106民初5462号民事判决书。薛长勇、林丽娟于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双倍返还给曾瑞良、陈爱珠定
金300000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0526号

杭州德桂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褚卫锋、桂照
霞：本院受理杭州晶德食品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6)浙 0106 民初 10526 号判决书。判决主要
内容如下：一、被告杭州德桂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杭州晶德食
品有限公司欠款人民币 60000 元；二、驳回原告杭

州晶德食品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0325号

杭州东林塑胶有限公司、杭州东腾塑胶模具有
限公司、浙江崇一空间结构有限公司、杭州德祥塑
胶模具有限公司、王飚、蒋月萍、王永林、吴有娣、王
吉、沈勤：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古荡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 15 日和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14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522 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2423号

翁建增：本院受理原告于浤翔诉你方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8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
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0533号

徐伟俊：本院受理杭州泽栋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诉你及周光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送达（2016）浙 0106 民初 10533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1665号

杭州凯莹电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简

并激光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凯莹电子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9月5日9时
0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1255号

张媛、章哲远、薛奕、章俊：本院受理原告叶卫明
诉被告张媛、章哲远、薛奕、章俊被继承人债务清偿
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9月6日9时30分
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5553号

杭州匡合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浙江中
南卡通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裁定
书[案号：（2016）浙 0108 民初 5553 号]。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894号

倪建祥、许杭春：本院对原告黄硕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16）浙0108民初5894号]。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1760号

陈国伟：本院受理原告杨立新诉被告陈国伟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9月4日9时20分
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4907号

郑凤华、柳美君、杭州瑞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浙江
瑞邦能源有限公司、浙江瑞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浙江
讯拓实业有限公司、杭州龙佳物资有限公司：本院已受
理原告张如月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证据副本和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定于2017
年7月27日8时45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本院将依法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1民初2936号

何建英：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澳邦建材科技有限
公司诉被告何建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
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11 民初
2936号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
及诉讼风险告知书、廉政司法监督卡等。原告起诉
要求：1、被告何建英立即支付货款1108593.96元。2、
被告支付自2012年5月1日起至2015年10月31日的
利息 605714.92 元（利率及期限详见销货清单的约
定），及支付自2015年10月31日起至货款付清日止
按利息0.06%计算的利息，暂算至2017年2月28日为
319275 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刊
登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
定于2017年9月6日上午09时30分在本院审判大楼
第六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逾期将依
法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杭州星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于2016年12月22日依法转让给杭州
星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
日起向杭州星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相关义务。

杭州星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

起向杭州星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
所确定的义务。

联系电话：18058851705 特此公告。 杭州星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5月24日

注：1.上表本金基准日为2015年8月21日；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

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

为准。

序号

1

债务人名称

宁波华科科
技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担保人

宁波市镇海中正园艺工具有限、宁波市镇海金秋贸易实业公司、
宁波鼎能物流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宁波鼎能物流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宁波凯亿轴承有限公司、郑忠义、方小苹、郑康祥

本金余额

25000000

利息余额

1116606.58

利息余额暂计算至日期

2015/8/21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关于温州市建筑工程公司债权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
表一：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

该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
人，并应具备充分支付能力；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
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
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

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十五个工作日止。
联系人：丁先生 联系电话：0571-87163157
邮件地址：dingjunke@coamc.com.cn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庆春路225号西湖时代广场
邮编：310006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773 、0571-87163156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十五个工作日止。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7年5月24日

序号

1

债权名称

温州市建筑工程公司

所在地

温州

币种

人民币

本金（元）

68,950,000.00

利息（元）

1,377,281.49

债权基准日

2016年8月31日

担保情况

抵押、保证

资产情况

停产

陈 章 荣 （ 公 民 身 份 证 号
522123198609151088）：

你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
一案，由于你拒不配合，未提供有效邮寄地址，
且其他方式无法送达《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
（余城法强催（拆）字【2017】第0003651号）内容
如下：

本机关于2016年11月13日向你送达《行
政处罚决定书》（余城法罚字[2016]第41027387
号），你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
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机关作出的行政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
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催告，请你自收到本催
告书之日起五日内履行下列义务：

向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
局南苑中队（余杭区南苑街道南兴路91号）领
取《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后，自行拆除在余杭
区南苑街道南兴路43号卡夜咖啡店内违法建
设的隔层及楼梯（投影面积66.94平方米）。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强制
拆除。

你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请你
在收到本催告书次日起三日内提出陈述和申辩，
逾期不陈述、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送达公告


